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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因果的种类 

  

宇宙各种事物在生成变化之过程中，皆有其因果作用，此一定理，可

以包括物质现象和人类为谋求生存福乐而作的一切行为活动，其范围不受

空间、时间的限制。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是物质的因果；作善受福，作

恶受殃，是行为的因果。行为的邪正，视乎心术，心术可分二种：一是质

直心，一是机械心。质直心合于事物实际理体，称为圣心，易招致人事失

败而感召业报的胜利；机械心偏重权谋思辨，称为凡心，常能获得人事胜

利而感召业报上的失败。因之，善恶之判别，不在于形式上手段之巧拙而

在于加诸于人的损益关系。世俗每视巧妙的损人利己行为可以逃避法律道

德的责任而博得人们的同情。如某甲为反抗某乙淆乱群众视听侵夺自由权

益而作不平之鸣，在常人直觉的感官接触之下，未能审察乙的手段内容，

由于憎厌甲之态度而颠倒善恶是非的认识。因果律上并不以某乙手段之巧

妙而不报或以某甲作不平之鸣而视为罪恶。相反地，某甲之鸣，为出于被

侵害的必然表示，往往反能赢得人力控制以外自然异熟果的胜利。因此，

果报在行为感受的回向上，常有合乎事物客观理体的平衡作用，而不同于

一般常人的主观看法。 

  

凡同一事态，可以信其发生同一现象，根据同一现象，亦可逆料其为

同一原因，此均齐之事理，称为自然齐一律，适用于一般普通事理。佛教

对行为因果，并非如此。唯识学分因果为等流，离系、士用、增上、异熟

五种。除离系果为诸漏已尽证得善无为法之二乘圣者佛位之果报以外，凡

由人力造作达成预期目的之果体，称为士用果。加强业果功能之助力，称

为增上果。因结成果，果再为因，递相变化，绵延不绝之业报现象称为等

流果。异熟果含三义：（甲）过去造业，现在感果，其成熟不一时，名异

时而熟；（乙）业因善恶相间，乃至成熟共变为无记性，互相抵销，是为

异类而熟；（丙）善恶业因由未成熟到受果中间，必有许多变异，是为变

异而熟。如按其有漏、无漏的性质作大体的划分，可归纳为离系，异熟二

种：离系为不生不灭的涅槃圣果；异熟为六道凡夫的生死业果；其余士



用、增上、等流三种只为异熟果加以人力助缘或时间伸延所呈现之各种动

静状态而已。士用果虽有变化业用的功能，假令作者对事理之是非善恶认

识不清，或昧于因果的回灭与酬偿作用而采取机械性之动作，常可招致相

反的报应而不能达成预期的果体。故人类一切行为听任自然异熟果之反

应，远较人力造作之士用果为普遍。 

  

（二）因果的普遍性 

  

在科学家未能舍弃目前动物繁殖方法而改用单独的化学元素以培养细

胞创造新的动物以前，我们不能否认宇宙间有灵魂之存在。因之，佛经对

有灵性动物分为佛、菩萨、辟支佛、阿罗汉、天、人、阿修罗、饿鬼、畜

生、地狱十法界和六道轮回之说，自有其存在的价值。菩萨修行共分五十

二位：十信是资粮位：中间三十位是三贤位；最后十地始登圣位。依仁王

经‘三贤十圣位果报’一偈的提示，自凡夫至十地圣菩萨的一切行为，皆

在因果律支配范围之内，为三界异熟报所摄，非任何功行法门所得断灭。

异熟果既有上述三种含义，遂使感果的方式和报期构成：（甲）时定报不

定；（乙）报定时不定；（丙）报时俱定；（丁）报时俱不定四种类型。

报时既有固定与非固定之分，现诸感受方面，既有现报（现生造业，现生

感果）；生报（现生造业，次生感果）；后报（现生造业，历二三生以至

千万世后感果）之别：例如亲属间因营共同生活而形成复杂关系，其行为

有随时互相酬偿作用，感果的方式，亦无一定，报期常在次世，是为时定

报不定之一种类型。人类精神、自由、地位、生命、财产、名誉、事业、

幸福各有其不可侵犯的分际，倘无前因而加以侵害，必视其福力等差以定

其反报期间的迟速；如被侵害者福力薄弱，侵害者福报方殷，必形成报定

时不定的一种类型。如两方福力相敌，或被侵害者福力高于侵害者，其反

报必甚疾速；即使侵害者身居高位，被害者毫无权势，亦不免在一定期间

内感受转移酬偿之逆果（转移酬偿含义详下文），此属于报时俱定的一种

类型（凡属此类型之果报，常有其报期上的齐一性，近人净土宗第十三袒

印光法师每推崇太上感应篇有特殊的效验，该篇指出人类第一年所造业因

必于第三年现其果报，但无对准月份之规定，可供此一类型之参考）。人

类宰杀牲畜，依因果律仍须互相酬抵，但其他动物果位界地低于人类，福

力薄弱，鲜能即生回报，其报期必俟异世，未有一定的方式，此属于报时

俱不定的一种类型。一切行为业因的感果，并不限于同类之间，任何一

界，皆可发生业因的交感作用。如以十法界因果的关系与报通过去现在未

来三世作综合的视察，即可了然于因果力具有无限的空间性和无限的时间

性，此无限之空间与无限之时间，即因果力的普遍性。 

  

（三）引业与满业 

  

唐玄奘所著八识规矩颂里面有‘引满能招业力牵’一偈，这句偈文的

含义，指出构成果报的力量统称业力。业有二种：一是引业、一是满业。

引满二业表现在因果上，视报应之迟速而有两种不同的解释：（甲）在同

一生命阶段内造业感果时，引业为导使善恶两方互相酬对之引力，满业为

生命、财产、境遇、幸福因互相酬对而发生变化之情况（如两方力量或地



位不相等，必变为间接的酬偿作用）；（乙）现生造业，报在次生，则引

业为导使六道受生趋向界地之力量，满业为受生于某一界地后与其他同类

差别之业报：如同一人类，由他道转入人道之业力是引业；人道中千差万

别之命运，即为满业。故引业之性质，有如物理学上之引力或力学上之摄

力。满业具依、正二种形式：正报为六道受生之根、身报体；依报为受生

界地所依止之环境与苦乐感受（在人类为山河、大地、园林、舍宅、舟

车、以及生活圈内各种遭遇等）。念佛人超生西方极乐世界，念佛之业为

趋向往生之引业；莲花化生为满业之正报，庄严国土为满业之依报。依报

与正报有其共通性，亦有其差别性。同一人类，必生于同一界地，具备同

一生活形式，此依报之共通性；同一人类中由于贵贱穷通之差异而形成各

种不同之生活遭遇，此依报之差别性。 

  

宇宙间普通物体或物质微粒互相摄引之力，常与其质量之乘积成正比

例，因此物体大，摄力亦大；物体小，摄力亦小。因果上引业之摄力，使

恩怨之对方受同一趋向果报之时间范围，与此相同。除时间之迟速部分具

详上文外，磁石摄铁引力之效用，常因所摄受铁屑累积之间隔而递减。人

与人间的引业，亦可分成直接引业和间接引业（凡引业皆以造业之主角作

直接论，不以其行为之直接与间接为判别）：例如某乙困逐某甲出居丁

地，不久乙被某丙困逐，亦出居丁地，是为甲、乙间直接的引业；乙居丁

地后其亲友眷属随同转移，此随同转移之摄力，即为亲友眷属与某乙间相

互的引业；就某甲论，则为间接的引业。至某乙亲友眷属以外有不随同转

移者，则为摄力递减的必然现象。 

  

（四）独业与共业 

  

法律对犯罪行为之惩罚有主、从之分，主犯与从犯之共同行为，称为

共犯。故多数人共同侵害一人权益之行为，多数人皆论罪，并不以被侵害

对象之多寡而增减共犯罪责之人数。此一原则，亦可适用于因果方面：如

（甲）一人造业而无第二者参与其间，只由一人受报，在佛学上称为独

业。独业因果的回受有二种方式：一是直接的酬偿，一是转移的酬偿，如

某乙侵占某甲财产，致甲贫困以终，次生乙生甲家受贫困报，甲生乙家受

富足报，此为怨对双方直接之酬偿作用。转移的酬偿作用有直接、间接之

分：如甲、乙双方互负不同的业债（业债种类包括自由、名誉、健康、苦

乐、荣辱等精神方面的感受和事业、财产等物质的损益关系以及生命

等），其等值可以相抵，必变为无记性，不受因果的回受，此为直接的转

移酬偿作用；如乙负甲业债，丙负乙业债，乙甲之业债与乙丙之业债相

等，即由丙代乙偿甲业债，此为间接的转移酬偿作用，通常父祖造业由子

孙感受，即属此一原因。如子孙与父祖夙生无业债关系，其业报即转变为

直接的酬偿。（乙）一人造业而群众参与行动，或群众授意一人以侵害某

一对象人物自由权益之罪恶行为，群众必同受其报，在佛学上称为共业。

一切共业常由群众对事理之是非黑白认识不清，为有财势者所利用，或为

谣言所惑，附和盲从，养成错误观念，进而现诸集体之行动，因以植下严

重之恶因，招致无可挽救的业报。佛教天台宗（一名法华宗）教义认为人

生一起心一动念，必落三千法界（依上述十法界每界自具十界，共成百



界；百界各有十如，共为千如；五阴、国土、众生各一千，共成三千法

界，亦云三千世间），三千法界国土及众生一切动态，皆群众最初行为善

恶一念所变成，故群众加诸于一人的善恶行为，往往亦能招致国境各种天

然以及人为现象的意外变化。仁王经有‘识随业迁，身即无主，应知国

土，幻化亦然’一偈，可为此一观点之理论根据。 

  

（五）果报的加强 

  

因果的回向，并不以共业可感召普遍性的反应和善恶行为的对象人物

按上述四种报应类型作机械式的酬对为限，愿力与道力亦有加强业报功能

的作用。四十二章经认为‘行道守真者善，志与道合者大’，善与大皆处

于果报上的优胜地位。仁王护国般若波罗密经卷下佛对波斯匿王指出当政

者系缚沙门，不听出家，或待以狱囚与兵奴之法，能感国土各种灾变，超

出怨对双方酬抵范围之外而使举国同受其殃。是为坚定的愿力足以扩大业

报力量的启示：通常一枚小型干电池在一定的蓄电量上，欲扩大其空间电

源的供应，必减少时间的持久性，欲延长时间的持久性，必减低电源供应

的负荷，遂使平面与线条的空时关系，成为它矛盾的焦点；如另一干电池

的蓄电量增加十倍或百倍以上，则在电源供应与持久性两方面均能超越前

者的仗用限度，解决空时两方面的矛盾困难而得到统一的扩展。佛学上果

位高低所能发生的业报现象，亦基于此一原则。十法界既各具依、正二

报，依报境界的广狭，常与果位成正比例：经言‘一佛成道，法界无非此

佛之依正’，涅槃无名论有‘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之说，因此

应有三千大千世界依报者，可与天地同其根，万物同其体，大千界内一切

现象，等于其整体之各个细胞；应有万里之依报者，其业力足以及于万里

之遥；应有千里依报者，其业力可以达于千里之境，是为善恶业报依果位

的增进而扩张其空间性。四十二章经阐释布施福报因受施对象之不同而有

等差，教典述阿那律尊者过去布施辟支佛一钵饭感九十劫无贫如意报，其

所得酬偿的代价，非倍数所可计算，是为善恶业报依果位的增进而扩展其

时间性，皆加强业报力量之明证。 

  

（六）结论 

  

六道凡夫有漏的异熟果，无论独业或共业，皆引满二业的综合作用。

善恶行为千差万殊，而报应的形式，只有一个共通点，这共通点就是因果

的回向性。力学认为甲物体加力于乙物体使其运动时，则乙物体亦以反对

方向加相等之力于甲物体，此称作用，在物理学上称为反作用，可以表示

行为因果回向的自然形态。因此，儒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

殃’两语，至足概括一切因果的性质。除菩萨外，善恶的报应，概以加诸

于人的实际行动为感果的因素，无实际行动的虚幻意业或心理状态，不在

异熟果感受之列，比丘戒身口七支而不戒意业，实值得从事佛学探讨者的

研究（上文天台宗一念落三千法界，以现诸实际行动之善恶念为限）。因

果既有报时和性质的四种类型，虽因众生福力果位的差别和两种变化酬偿

方式的歧异而不易获得和物质因果同样的齐一性，但在注重实际的现代学

术思潮之下，逻辑的应用，仍不失为自然科学以外其他各种学科研究的极



理方法，假定对于有连续性的报时俱定因果问题之观察与体认，苟有其时

间及性质上的一致性，自应视为合乎科学的观点而不宜斥为虚妄与神秘。

人类内蕴的才德与形式的仪表每不一致，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以言取

人，失之宰予，以孔子之圣，尚且自悔犯过两次品评人物的过误，才德方

面如此，善恶方面自不宜有所例外。世间法曹戴上主观的有色眼镜，以观

察人物表面某一角度的行为形态，每为憎爱的情感作用与片面的法条所左

右而不能作正确之认识与判断，惟有自然异熟果之感应，始为最公平的法

官，纵使因高果位或其他因素而加强业报的力量，亦不过为当事人长期业

因累积的结果，绝非幸致，况加强的力量包括善恶两方面待遇的反应在

内，未尝偏差，自不宜有所嫉视！菩萨畏因，众生畏果，欲免感受后果，

除非勿造新因，常人各鉴于有道之士自然因果力反应之烈，尤其应当如

此！（完） 

  

 

 


